支持创新生态建设奖励资金使用承诺书

我公司所提供的奖补资金申报材料信息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欺瞒、伪造、变造等行为，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奖励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山西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晋政办发〔2017〕148号）和《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治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长治市科研项目经费和科技活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办发〔2022〕40号）有关精神和规定执行。

二、我方在收到奖补资金后，切实加强奖补资金管理，合理确定资金使用范围，保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财务管理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三、全力配合区科技局做好相关资料报送、工作检查、数据年报等工作。
四、我方将严格遵守本承诺书中的各项条款，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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